
泗政字〔2019〕69号

泗水县人民政府

关于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各部门，各企事业单位：

为深化推进“一次办好”改革，持续推进简政放权，根据省政府《关于贯彻落实国发〔2019〕6号文件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》（鲁政发〔2019〕8号）和市政府《关于贯彻落实鲁政发〔2019〕8号文件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》（济政发〔2019〕10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县政府决定取消县级行政许可事项5项，承接行政许可事项1项。

各有关部门、单位要认真做好衔接落实工作，对调整的事项，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，有效提高服务效率，便利企业和群众办事。要做好权责清单等事项的调整工作，及时编制、调整有关事项的业务手册和服务指南，并在山东政务服务网（泗水）提供下载服务。对承接的事项要主动对接上级部门，开展好相关业务培训，确保顺利实施；对取消的事项要严格制定后续监管措施，细化责任，健全制度，防止出现监管真空。

各有关部门、单位要及时制定衔接方案，做好落实工作，并将有关落实情况（包括衔接方案、影像资料、监管措施等）于2019年7月12日前报县为民服务中心415房间，电子版发送至ssxfgfzhb@163.com，联系电话：4221137。

附件：调整的行政权力事项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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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附件
调整的行政权力事项表

	序号
	事项名称
	事项类别
	调整意见
	承接部门

	1
	毗邻县行政区域间道路旅客运输许可
	行政许可
	增加
	县行政审批服务局

	2
	假肢和矫形器（辅助器具）生产装配企业资格认定
	行政许可
	取消
	

	3
	道路货物运输站（场）经营许可
	行政许可
	取消
	

	4
	公司（企业）名称预先核准
	行政许可
	取消
	

	5
	个体工商户名称预先核准
	行政许可
	取消
	

	6
	农民专业合作社名称预先核准
	行政许可
	取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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